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2017级学生军训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在普通高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和文件要求，学校研究决定为确保2017级新生军训工作安全有序地开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我国人才培养的长远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努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军训目的
通过军训，使学生在就学期间，接受国防教育，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技能，激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观念、组织性和纪律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好基础，使当代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得到磨练，奋发拼搏的精神得到提升，坚韧不拔的毅力得到增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自理、自护、自律、自强、自立，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三、军训对象
2017级新生、2016级补训学生
四、承训单位
武警广安支队
五、军训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7年9月17日—30日
(二)地点：学校操场
六、组织机构
成立军训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领导军训工作。
组  长：王建平
副组长：部队领导  沈邦兵  张晓峰  王甫茂  邓廷奎
袁祖洪  周吉林  周建华  杨建华
成  员：胡智勇  文建军  杨  毅  李海明  张义桥
甘华银  李义林  吴全生  李柱凯  文  卫
杨小锋  李俊泓  杨书琴  赵  渊  黄宏芮
李  聪
七、相关部门、二级学院的工作职责
（一）武装保卫处
1.拟订军训实施方案，负责联系承训部队。
2.会同承训部队制定军训计划、军训教学纲要以及军训工作的有关管理制度，并督促各二级学院落实。
3.协调军训教官在学校的就餐、住宿等生活安排。
4.负责军训期间的内外联络工作。
5.检查军训期间的安全情况，做好学生军训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防止外来人员对训练干扰。
6.协调军事理论课校外专家讲座。
7.负责完成消防进军训工作。
（二）党政办
负责综合协调及车辆调配。
（三）宣传部
负责军训的内外宣传。
（四）教务处
调整教学计划,并及时通知各二级学院。安排军事理论课教育教学和考核工作。
（五）学生工作部
1.负责开训、阅兵仪式主席台的布置及军训氛围的营造。
2.组织军训期间的各项考核评比、总结表彰工作，负责军训期间的新闻报道，编辑《军训简报》，举办军训成果展等。
3.负责军训期间学生的训练考核。
（六）后勤处
1.负责军训教官的住宿和就餐安排。
2.负责提供军训场地,安排专人做好军训场地的物业管理和开水供应等工作。
（七）校医院
安排值班医生跟训就诊。
（八）各二级学院
1.负责本二级学院参训学生军训动员、日常思想政治、组织纪律和安全教育工作。
2.对本学院新生军训学生进行分组，并报学工部。
3.了解学生的体能状况，对不能参加军训的学生及时上报。
4.负责军训期间日常管理和安全管理，协同教官共同做好学生的军训施训工作，确保军训安全有序进行。
5.与教官共同负责本二级学院参训学员的考勤、内务检查、讲评、考核工作和军训成绩上传。
6.安排督促辅导员、班导师在军训期间进行全程跟训，并进行班导师到岗情况的考核，监审处、质量办要进行定期抽查。每天到现场和寝室了解学生状况，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并及时上报。
7.适当安排军训期间的文娱活动。
8.做好军训资料、图片收集汇总。
9.做好军训工作宣传。
10.完成军训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任务。
八、要求
(一)凡参加学生军训工作的人员，要做到任务明确、职责清楚、人员和管理到位，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军训工作的各项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加强与教官的联系，积极认真地做好军事教育训练的各项工作。
(二)军训期间，凡参训的二级学院和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值班制度，及时做好处置突发情况的应急措施。
(三)加强安全教育，各参训二级学院要在训前召开会议，对参训的工作人员和学生普遍进行一次动员和安全教育。不断增强安全观念，对身体不适、有疾病的学生要关心和爱护，做到心中有数、及时沟通，适时调整训练内容，确保参训学员安全、有序地完成军训任务。
附件一:《广安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学生军训管理规定》
附件二：《广安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新生军训安全工作预案》
附件三：《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军训考核细则》
附件四：《广安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学生军训团人员编制》
附件五：《广安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学生军训作息时间表》
附件六：《军训承诺书》
    附件七：《2017级新生健康情况统计表》‘
附件八：《2017级军训免训学生统计表》
附件九：《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军训免（缓）训申请表》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年9月7日印发   
附件一：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2017级学生军训管理规定
为了切实做好学校2017级新生军训工作，圆满完成军训任务，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全体军训学生必须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决服从教官的管理，自觉遵守训练场纪律，自觉维护教育训练秩序。
二、训练场必须做到认真听讲、仔细观摩、细心体会、刻苦训练，作风严谨，雷厉风行，正课训练时不准相互嘲笑、不准起哄、不准随意乱动、不准软抵硬抗。
三、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次学习和训练必须统一着装按时到位，不得迟到和早退。自觉接受管理，讲究卫生、爱护公物、爱护集体荣誉。
四、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不得擅离职守，自觉克服天气因素和身体疲劳造成的不良影响，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确实需要请假的向教官和班导师报告并征得同意。
五、教官和老师之间、教官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加强团结，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训氛围。
六、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超”的训练评比活动，营与营之间、连与连之间要比思想、比作风、比意志、比训练，突出军训成绩及效果。
附件二: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2017级新生军训安全工作预案
为确保2017级新生军训顺利进行，确保学生人身安全，特制定广安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新生军训安全工作预案。
一、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建华
副组长：黄宏芮  李  聪
成  员：龙治勇  杨  英  林晓军    文  卫  
郭  红  刘  勇  邓厚明    赵  渊
二、具体工作安排
1.各二级学院精心组织，严格把关，对所有参训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细致了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排查出身体状况不适宜参加军训的学生，统计上报学工部备案。
2.武装保卫处加强与承训单位的沟通工作，协调控制军训强度，让军训学生劳逸结合，健康受训。
3.武装保卫处组织各系全方位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院领导、辅导员、各班导师在军训前要进一步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
4.武装保卫处负责全天候安全监察，加强巡视，严禁非本校人员私自进入校内观看或滋事，确保军训安全顺利进行。
5.后勤处做好食堂、宿舍消毒保洁工作，确保军训学生和教官食宿安全。
三、突发事件处理
1.训练场地内出现晕倒、摔伤等突发事件，由现场医务人员进行处置。处置有困难的，各二级学院安排辅导员、班导师急送就近医院进行救治，并做好情况跟踪调查，记录存档。
2.建立层层上报制度。军训时若出现突发事件，各二级学院辅导员、班导师要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处置，同时报告本学院、武装保卫处和学工部，处置有困难的，属于医疗急救方面的突发事件，要立即拨打120电话；属于交通事故方面的突发事件，要立即拨打122电话；属于火灾方面的突发事件，要立即拨打119电话；属于其它方面的突发事件，要立即拨打110电话。
3.军训中的其他紧急情况，由相关部门、二级学院领导、辅导员、各班导师及时组织好学生，听从学校学生军训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
4.各二级学院根据本方案制定出本学院安全工作应急预案，于军训前交武装保卫处备案。各学院军训工作要做到事事有人管，层层抓落实，确保军训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三: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军事技能军训考核细则
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办发［2001］48号文件和国家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教体艺［2002］7号《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训课教学大纲>的通知》精神，切实加强我校的学生军训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军事技能训训练课（以下简称军训课）成绩考核分为优、良、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军训课成绩不及格，必须补考。补考不及格，按结业处理，补考成绩最高记为“及格”。
第二条 军训课为必修课，考核成绩依据考勤、考核记录进行综合评定。军训课成绩采用百分制计分（90分-100分记“优”； 75分-89.9分记“良”； 60分-74.9分记“及格”； 60分以下记“不及格”），各项所占分数为：出勤纪律20分，队列队型50分，内务30分。
1.出勤纪律考核
军事技能训练，每天按10课时（6：40—7：00早操1课时，上午8：00—11：00操课4课时，下午3：00—6：30操课3课时，晚上7：30—9：30操课2课时）计算。
(1)学生每迟到或早退一次扣出勤分0.2分，累计达三次的按旷1课时计，扣出勤分1分。
(2)学生因病需请病假，须出具本人的申请、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经班导师、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签署意见、武装保卫处审核，分管校领导批准，通知所在营营长备案后方能有效。学生请病假，1—10课时，每课时扣出勤分0.1分；请病假累计11—30课时，每课时扣出勤分0.5分；请病假累计31—50课时，每课时扣出勤分1分；超过5天的，须安排补训。
(3)学生因事请假每人每课时扣出勤分0.5分；请事假累计超过5课时的，每人每课时扣出勤分0.8分；累计超过5次或超过30课时的，须安排重训。
(4)学生要做到衣着整洁，按要求着装，男生发长不过耳，女生不烫发、卷发、染发，不得戴戒指、项链、耳环等，不描眉画眼等，否则，每发现一次扣该学生出勤纪律分10分。
2.队列队型考核
能坚持参加军事技能训练（20分），动作规范（20分），听从口令（10分）。
3.内务考核
(1)个人内务考核：个人床铺及生活用具整齐洁净，放置有序（7分），衣着整洁（6分）。
(2)宿舍内务考核：卫生——要求地板干净，无杂物、积水、积尘等（5分），门窗玻璃保持清洁（3分）；整体布置——整齐划一，无私自搭挂的任何绳子、衣服（3分）；被子叠放齐整，放置有序（6分）。
第三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军事技能训练考核成绩记“0”分，随下一级新生重修。
1.军事技能训练期间，无故旷课累计超过10课时的。
2.考核时作弊的。
3.未经军训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不参加考核的。
4.军训期间发生夜不归宿、酗酒、打架等严重违纪行为的。
第四条  学生因病或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正常考核，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出示学校学籍管理规定要求的相关证明，经军训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方可暂缓考核。
第五条  军训考核成绩由各学院存档，武装保卫处备案，学生及其他人员不得随意查阅，确需查阅时，须有本学院签署意见，经武装保卫处审核，由学生所在学院党总支书记协同武装保卫处至少一人共同查阅。
成绩一经评定，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在登记成绩时，不得涂改，确因笔误需改动的，须在改动处加盖武装保卫处公章；成绩表中填写的所有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第六条  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军训课期间可以免训；军训课成绩按及格记入学生档案。
1.学生本人身体残疾，不能参加正常训练，有本人申请、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院医务室和本学院证明材料，经军训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但需跟训）。
2.学生本人患有疾病，不能参加正常训练，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或院医务室的诊断证明，经军训团批准的。
3.因学校需要，参加市级或省级以上组织的大型文艺、体育比赛等其它活动，不能同步参加军训，经军训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
第七条  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随下一年级学生军训考核时进行重修。
l.符合本细则第四条之规定的。
2.军训考核不合格的。
3.因病、因事休学的。
4.新生入学因报到晚（晚于正常报到5日），没有正常训练或参加了部分训练科目的。
5.其它特殊原因，经军训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
第八条  本细则从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军训考核成绩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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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负责人                     指导员：                         审核人：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附件四: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2017级学生军训团人员编制
团  长: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张晓峰
政  委：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杨建华
副团长：武警广安支队（   ）
副政委：广安职业技术学院武装保卫处处长黄宏芮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部长、团委书记李聪
参  谋：院团委副书记邓鹏雄、武装部副部长杨刚
军训团拟设6个营，60个连
注：各二级学院根据实际招生人数按80人为一个连队（每连配备一名指导员），于9月13日将指导员名单和连队名册报学生工作部。
            军训连队学员名单
       连  连长：         指导员：         指导员电话：         
	     班 级
	     姓 名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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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2017级学生军训作息时间表
（2017年9月17日——30日）
起    床┅┅┅┅┅┅┅┅┅┅06：30-06：40
早    操┅┅┅┅┅┅┅┅┅┅06：40-07：00
整理内务┅┅┅┅┅┅┅┅┅┅07：00-07：30
早    饭┅┅┅┅┅┅┅┅┅┅07：30-08：00
上午操课┅┅┅┅┅┅┅┅┅┅08：00-11：00
午    饭┅┅┅┅┅┅┅┅┅┅11：30-12：30
午    睡┅┅┅┅┅┅┅┅┅┅12：40-14：00
下午军事理论学习、内务整理┅15：00-16：30
          下午操课┅┅┅┅┅┅┅┅┅┅16：40-18：10
晚    饭┅┅┅┅┅┅┅┅┅┅18：10-19：00
          晚上军事理论学习、操课┅┅┅19：30-21：30
晚 点 名┅┅┅┅┅┅┅┅┅┅21：40-22：00
洗漱就寝┅┅┅┅┅┅┅┅┅┅22：00-22：30
注:根据学生军训的具体情况,军训作息时间可作适当调整。
附件六:
军训承诺书
为了能安全、顺利接受国防教育，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技能，激发自身的爱国热情，增强国防观念和组织性、纪律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自理、自护、自律、自强、自立。本人郑重承诺：
1.端正训练态度，积极主动参加训练。
2.在训练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严格遵守训练纪律，不当“逃兵”，不做危险动作，注意自身安全。 
3.在训练中全面提高综合素质，达到思想、作风、学习、身体等全面进步和提高。 
4.在训练中，爱护公物，讲究卫生，服装鞋整洁、端庄。
5.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克服缺点，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6.严格遵守学院校纪校规和训练要求，服从教官及指导员的安排。
7.本人无重大疾病，适宜参加军训，如有隐瞒病情，造成军训期间的安全意外事故，后果一概由本人承担。
                          军训学生：      
                               2017年   月    日
附件七：
2017级新生健康情况统计表
 学院：            班级：              班导师：
	学 号
	姓 名
	是否有重大疾病
	学 号
	姓 名
	是否有重大疾病

	
	
	
	
	
	

	
	
	
	
	
	

	
	
	
	
	
	

	
	
	
	
	
	

	
	
	
	
	
	

	
	
	
	
	
	

	
	
	
	
	
	

	
	
	
	
	
	

	
	
	
	
	
	

	
	
	
	
	
	

	
	
	
	
	
	

	
	
	
	
	
	

	
	
	
	
	
	

	
	
	
	
	
	

	
	
	
	
	
	

	
	
	
	
	
	

	
	
	
	
	
	

	
	
	
	
	
	

	
	
	
	
	
	

	
	
	
	
	
	

	
	
	
	
	
	

	
	
	
	
	
	

	
	
	
	
	
	

	
	
	
	
	
	

	
	
	
	
	
	


附件八：
2017级军训免训学生统计表
	学 号
	姓 名
	原因
	学 号
	姓 名
	原因

	
	
	
	
	
	

	
	
	
	
	
	

	
	
	
	
	
	

	
	
	
	
	
	

	
	
	
	
	
	

	
	
	
	
	
	

	
	
	
	
	
	

	
	
	
	
	
	

	
	
	
	
	
	

	
	
	
	
	
	

	
	
	
	
	
	

	
	
	
	
	
	

	
	
	
	
	
	

	
	
	
	
	
	

	
	
	
	
	
	

	
	
	
	
	
	

	
	
	
	
	
	

	
	
	
	
	
	

	
	
	
	
	
	

	
	
	
	
	
	

	
	
	
	
	
	

	
	
	
	
	
	

	
	
	
	
	
	

	
	
	
	
	
	

	
	
	
	
	
	


      二级学院：  
附件九：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军训免（缓）训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院别
	
	班级专业
	
	联系方式
	

	申请免（缓）训原因：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班导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意见：
                               签字:             单位（章） 
                                                      年    月   日

	军训办公室意见：
签字:             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2份，分别留本院、武装保卫处存档。
2、免训期间学生到场跟训。
3、军训办公室设在武装保卫处办公室（春晖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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